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疫情期间开展实验安全告知书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室安全管理，减少感染风险，保障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到疫情防控、科研两不误，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在疫情防控期间，根据科研项目需要逐步开展实验，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1．学生未经导师允许不得进入实验室。进入实验室前，须核查体温，查验“苏城码”，核查无异常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2.学生进实验室时必须按规定穿着整洁的工作服，并全程配戴口罩和手套,与室内人员保持合理间距。
3．学生按照制定的实验计划在指导教师的陪同下开展实验室学习和研究工作，合理安排实验任务，不做与实验无关的事情。实验时必须有人值守。
4．实验室不开中央空调。实验室开放时，务必保持开窗通风。勤洗手、勤消毒，严格做好个人消毒工作，定期清洗消毒工作服（建议每周不少于1次）。
5．实验室坚持“每日三查”（即入室前、工作时、离开前的自查工作，并完整保留检查记录），逐一检查实验室各类危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情况。
6．实验室内严禁饮食。
7．涉及危化品、操作气瓶、特种设备、生物安全以及其他存在安全风险的危险性实验，须在老师的指导和陪同下进行。
8．实验产生的危险废弃物按要求分类、放置规定暂存区域，定期处置，做好台账记录。
9．不得以任何原因携带未经批准的人员进入实验室。
10．实验结束后，仪器、物品及工具应放回原处，及时关闭仪器电源，清理仪器。整理实验台面并合理使用消毒剂擦拭桌面。
11．应科学规范使用防护用品和消毒喷剂，例如：酒精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室内消毒禁止喷洒酒精，应采取擦拭式消毒，消毒期间务必远离明火谨防闪点引爆；84消毒液具有一定的氧化性、腐蚀性及致敏性，调配使用须佩戴橡胶隔离手套，严禁与其他消毒或清洁产品混用最好不要用于衣物的消毒，应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12．学生在遵守上述规范的同时，须严格遵守学校防疫要求，以及实验室日常安全管理规范，若有违反者，将严肃处理。
如发现身体有异常情况，须第一时间向导师报告并报学院办公室（联系人：陈玉华65880103，15051520162），同时联系校医院保健科（电话：67165894），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如实验室有安全事故，应立即向导师报告并报学院办公室（联系人：於葛华65880139，13962176564），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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